
中国通信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河南省通信服务分公司2026-2027年度广宣物料业务用品采购项目（项目编
号：BJCG-HNTF202602）评审委员会按照询比文件载明的评审方法和标准已完成对各响应供应商递交的响应文
件的评审，评审结果如下：

（一）成交候选人情况：

1. 第一成交候选人

（1） 单位名称：纵达文化集团有限公司

（2） 响应报价：

物料类：53.90%

品牌宣传类：56.30%

2. 第二成交候选人

（1） 单位名称：郑州利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 响应报价：

物料类：62.00%

品牌宣传类：50.00%

3. 第三成交候选人

（1） 单位名称：郑州山淼广告有限公司

（2） 响应报价：

物料类：50.00%

品牌宣传类：45.00%

4. 第四成交候选人

（1） 单位名称：兆恒基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 响应报价：

物料类：57.00%

品牌宣传类：53.00%

（二）否决响应情况：无

公示期：2026年2月11日至2026年2月13日

公示期间，响应供应商或其他利害关系人对成交候选人有异议的，可向采购人提出，现将异议提出的要求告知
如下：

1.异议提出人应为响应供应商或与本项目有关的利害关系人；

2.异议应由异议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委托人（提供异议单位近三个月为其缴纳社保证明）以书面形式提
出，异议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1）异议人的名称、地址、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2）异议项目名称、标段/包（如有）；

（3）具体明确的异议事项和相关的主张、诉求；

（4）必要的证明材料和依据；

（5）提出异议的日期；

3.异议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异议函应当由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异议人为自然人的，应当由本人签字并提供有效的身份证明；

4.异议应在公示期内提出;

5.异议人应提供关于异议事项的有效线索，且应配合查证；

6.书面异议材料加盖单位公章后以纸质文件提交；

7.异议人对其他供应商的响应文件及评审资料等非公开内容提出异议的，应提供合法信息来源；

8.采购人认为异议材料不明确、不充分，需要异议人进一步明确或补充的，异议人应按要求进行明确或补充；

9.异议人提出的异议事项属于以下三种情况的，采购人有权不予受理：

（1）异议提出不符合上述任意一项要求的；

（2）已作出明确答复，且无新的事实证据，就同一事项反复提出异议的；

（3）异议事项已进入行政投诉、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或者其他司法程序的；

10. 异议人应保证异议内容和相关证明材料的真实性及其来源的合法性，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项目联系人和联系方式:侯东晗，19337875720

异议联系人和联系方式:苏彭飞，19937023607

采购代理机构：北京诚公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26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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